
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公开招聘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的

公              告
根据《十堰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十政办发〔2012〕106号），结合事业单位编制、岗位空缺情况及工作需要，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经县政府批准，房县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0名。现将招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单位、人数、岗位、资格条件

招聘单位：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招聘人数：10人。

招聘岗位：房县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分乡镇报考。

资格条件：28周岁以下（1987年1月1日后出生），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序号
	主管部门
	单    位
	经费性质
	岗位代码
	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1
	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九道乡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Ａ１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
	１

	2
	
	上龛乡
	
	Ａ２
	
	１

	3
	
	中坝乡
	
	Ａ３
	
	１

	4
	
	姚坪乡
	
	Ａ４
	
	１

	5
	
	万峪河乡
	
	Ａ５
	
	１

	6
	
	沙河乡
	
	Ａ６
	
	１

	7
	
	大木厂镇
	
	Ａ７
	
	１

	8
	
	五台乡
	
	Ａ８
	
	１

	9
	
	尹吉甫镇
	
	Ａ９
	
	１

	１０
	
	窑淮镇
	
	Ａ１０
	
	１


    二、报考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3、具备岗位所需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具备岗位所必需的其它条件。

三、报名办法

1、现场报名。报考人员仔细阅读招聘公告和诚信应考承诺书后，可在2016年1月11日9：00至1月12日17:00期间持毕业证、身份证、近期正面免冠登记照片2张到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八楼会议室报名，逾期不予受理。

2、初审、交费。报考人员请于2016年1月13日到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管理股查询报考申请初审结果。考生只能报考一个岗位，一经报定，不得改报（未达开考比例1：3的岗位除外）。报考达不到开考比例1:3的岗位予以减少或取消，并适时在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上公布。报考岗位被取消的考生可选择已达到开考比例且符合招聘条件的岗位进行现场改报。岗位被取消且不愿改报的考生退还已交报名费。

资格初审由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如有疑问请咨询该局联系人程明，联系电话：3223536。通过报考申请初审的报考人员应同时交纳报名费100元/人。

在职在编人员不得报考。

3、发放准考证。报考人员应在笔试开考前,到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管理股领取准考证（准考证为笔试、面试证明，请考生妥善保管）。联系电话：0719-3223536。

四、笔试

1、笔试内容：70%公共基础知识，30%专业知识。

2、笔试时间、地点：2016年1月20日，报考者按照准考证上注明的时间、地点、考场安排等参加笔试。

3、参加“三支一扶”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以上的考生（不含正式在编工作人员）在笔试成绩基础上加5分计算总分，考生应于1月18日17:00前提供湖北省“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年度考核表（原件及复印件）和《“三支一扶”人员报考优惠申请表》交房县人社局公务员管理股，逾期不予受理。

4、笔试结束后在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公布成绩。根据笔试成绩，分岗位按1:3的比例（急需的紧缺岗位可适当降低开考比例）确定并公布进入资格复审人员名单。

五、资格复审
2016年1月27日9:00至17:00到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八楼会议室进行面试资格复审。资格复审所需材料：《报名登记表》1份、准考证、身份证、学历学位证等相关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资格复审不合格或未按时参加资格复审的考生，取消面试资格。2016年2月29日在上述网站公布参加面试人员名单。

六、面试

1、根据笔试成绩，按招聘岗位数1:3的比例（急需的紧缺岗位可适当降低比例）从高分到低分顺序确定参加面试人选。

2、面试方式：结构性面试。

3、面试满分为100分，成绩当场公布。

4、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报考人员综合成绩采用百分制计算，笔试成绩占30%、面试成绩占70%，总分相同时，以面试成绩高者优先。

七、体检、考核

根据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按1:1的比例确定体检和考核人选。体检由房县人社局统一组织，费用自理。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组织体检（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体检合格人员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招聘单位的主管部门进行现实表现情况考核。如有体检、考核不合格者，按考试综合成绩依次递补体检和考核人选，并确定拟聘用人选。

八、公示、聘用

考生经笔试、面试、体检、考核合格后，择优聘用。笔试成绩、面试成绩、综合成绩和拟招聘人选均通过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公示。公示期满后，如无问题，由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聘用手续。

九、此次考试所有考务信息均由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和今日房县报发布，不再另行通知。

十、本公告由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

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管理股 0719-3223536

      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房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12月25日


